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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6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届满的公告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公直先生、副总经理曹华先生、监事会主席孟晨鹦女士和财务总监徐璐女

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2019年7月31日收市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刘公直先生、副总经理曹华先生、监事会主席孟晨鹦女士和财务总监徐璐女士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3,174,902股公司股份， 已达到公司股本总额的0.42%， 累计增持金额1,

377.12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具体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公直先生、副总经理曹华先生、监事会主席孟晨鹦女士

和财务总监徐璐女士。

2、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财务总监徐璐女士持有11,000股，其余三

人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3、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内无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且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6个月

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对本公司未来稳定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独

立合理的判断。

2、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3、增持实施期限：自2018年7月9日起9个月内

4、增持金额：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5、增持承诺：参与本次增持的全体管理人员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个月内不

转让本次所增持公司股份。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因个人资金调配原因以及公司定期报告、业绩快报等导致的交易敏感期较多，

上述公司高管在原定增持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存在较大难度，鉴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继续实施

该次增持计划，将原增持计划延期至2019年7月31日，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详情请参阅公

司于2019年4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高管增持计划延期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止2019年7月31日收市后,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

增持3,174,902股公司股份，已达到公司股本总额的0.42%，累计增持金额1,377.12万元，现将有关增持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增持人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元/股） 增持金额（元）

刘公直 1,183,602 4.2268 5,002,848

曹华 736,600 4.4463 3,275,144

孟晨鹦 798,400 4.3256 3,453,559

徐璐 456,300 4.47 2,039,661

总计 3,174,902 -- 13,771,212

注：尾数差异由四舍五入所致

增持前后情况如下：

增持人

本次计划增持前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计划增持后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刘公直 0 0 1,183,602 0.1569%

曹华 0 0 736,600 0.0976%

孟晨鹦 0 0 798,400 0.1058%

徐璐 11,000 0.0015% 467,300 0.0605%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由于定期报告、业绩快报等导致的交易敏感期较多，导致增持有效期缩短。 公司增持

人员积极筹措资金，由于融资渠道受限等客观原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遇到困难，增持金额未能达到

增持计划规定的金额下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公直先生、副总经理曹华先生、监事会主席孟

晨鹦女士和财务总监徐璐女士未能完成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并表示长期看好公

司发展，继续支持公司做大做强。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参与本次增持的全体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股份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

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票、短线交易等行为。

五、备查文件

1、《高管持股数量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

2019-03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期限届满及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深圳市盛妍投资有限公司、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正安县鑫联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控股股东深圳市盛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妍投资” ），持有公司15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35.56%）、盛妍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可立克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立克科技” ）持有公司144,645,977股（占公司总股本33.95%）、盛妍投资的

一致行动人正安县鑫联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联鑫” ）持有公司15,252,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3.58%），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通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允许的方式（包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合计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

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盛妍投资、可立克科技、鑫联鑫计划在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合计减

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

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19日、2019年5月6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比例达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6）、《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9-03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盛妍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可立克科技、鑫联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其中，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可立

克科技、鑫联鑫合计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102,0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控

股股东盛妍投资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同时，公司收到《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控股股东盛妍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可立克科技、鑫联

鑫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通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

式（包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合计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和

本次减持计划内容公告如下：

一、前次股份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可立克科技

集中竞价交易

2019.2.01～

2019.2.15

12.39 1,824,700 0.43

集中竞价交易

2019.6.14～

2019.7.22

12.50 2,029,323 0.48

小计 3,854,023 0.90

鑫联鑫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31～

2019.2.15

12.28 2,435,299 0.57

集中竞价交易

2019.6.21～

2019.7.22

12.61 1,812,701 0.43

小计 4,248,000 1.00

合计 8,102,023 1.90

3、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前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前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盛妍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151,500,000 35.56 151,500,000 35.56

可立克科技 无限售流通股 148,500,000 34.86 144,645,977 33.95

鑫联鑫 无限售流通股 19,500,000 4.58 15,252,000 3.58

合计 319,500,000 75.00 311,397,977 73.10

【注】：以上表格中合计数字差0.01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情况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类别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盛妍投资 控股股东 151,500,000 35.56

2 可立克科技

持股5%以上股东及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

144,645,977 33.95

3 鑫联鑫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15,252,000 3.58

合计 311,397,977 73.10

【注】：以上表格中合计数字差0.01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原因：股东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拟最高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盛妍投资 ≤12,780,000 ≤8.44 ≤3

2 可立克科技 ≤8,520,000 ≤5.89 ≤2

3 鑫联鑫 ≤4,260,000 ≤27.93 ≤1

合计 ≤25,560,000 -- ≤6

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

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自愿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减持价格和延长锁定的承诺具体情况如

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深圳市盛妍投资

有限公司、可立克

科技有限公司

（1）自可立克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该项承诺已履行完

毕。

（2）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可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劵交易所认

可的合法方式；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的可立克股份股份的20%，同时应低于可立

克股份总股本的5%；拟减持可立克股份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可立克股份并予以公

告，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严格遵守了承

诺， 该项承诺正在履

行中

正安县鑫联鑫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

（1）自可立克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该项承诺已履行完

毕。

（2）在所持可立克股份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份应该满足如下要求：减

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可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作

复权处理）；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劵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

司持有的可立克股份股份的50%；拟减持可立克股份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可立克

股份并予以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办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东严格遵守了承

诺， 该项承诺正在履

行中

【注】：正安县鑫联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市鑫联鑫投资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除此变动之外，本

次计划减持的股东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披露的股东

保持一致。

2、截至本申请日，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追加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

减持未发生与计划不一致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依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2、《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19-185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

限公司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

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于2019年7月31日收到相关债权人起诉公

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相关债权人因购买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通过

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收到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详见附表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

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收到法律文书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但公司基于会计处理

的谨慎性原则，已在2018年度对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

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本次诉讼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收

到法院送达的前述相关法律文书后，已积极与律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 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若公司因为前述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

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

利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7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9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73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2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2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5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52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917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951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17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19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0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9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6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8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26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1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29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附表：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开庭

时间

开庭地

点

诉讼/仲裁请求

1

（201

9）闽

0526

民初

767号

任艳

宓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 冠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以下

简 称 "

华 夏

文 冠

"）

2019

年8月

21日

16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6日，共计人民币165,135.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5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13,500.00元

（自2018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5日）；

3、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

150,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为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1,635.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2

（201

9）闽

0526

民初

769号

史晓

明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6时

3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540,309.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19,836.00元

（自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8月9日）；

3、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

500,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8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15,123.0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5,350.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3

（201

9）闽

0526

民初

773号

来盼

盼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7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人民币282,793.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271,

5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7,003.00元（自

2018年9月8日至2018年12月8日）；

3、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

271,5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

为1,505.0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2,785.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4

（201

9）闽

0526

民初

782号

黄力

群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7时

3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529,550.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20,920.00元

（自2018年5月25日至2018年11月25日）；

3、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

5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3,410.0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5,220.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5

（201

9）闽

0526

民初

842号

冯晨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9

时00

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9日，共计人民币551,460.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46,000.00元

（自2018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9日）；

3、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9年

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5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5,460.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6

（201

9）闽

0526

民初

845号

刘翔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1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2日，共计人民币231,189.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21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18,900.00元

（自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12日）；

3、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9年

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21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天数计算；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2,289.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7

（201

9）闽

0526

民初

852号

窦潇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5时

3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3日，共计人民币551,460.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46,000.00元

（自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12日）；

3、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

500,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按天计算，暂计为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5,460.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8

（201

9）闽

0526

民初

917号

刘玉

玲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0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107,870.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5,839.00元（自

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11月9日）；

3、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8年

11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本金100,000.00元为基

数，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的逾期利息963.0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1,068.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9

（201

9）闽

0526

民初

951号

张军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华 夏

文冠

2019

年8月

21日

10时

3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212,999.00元）

1、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200,

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7,520.00元（自

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10月4日）；

3、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

200,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10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3,369.00元；

4、 请求判令被告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2,110.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被告华夏文冠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

至4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0

（201

9）闽

0526

民初

1317

号

何遇

嘉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3日

17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判决同孚实业支付应还未还的借款本金1,280,000.00元；

2、 判决同孚实业支付应付未付的借款利息124,352.88

元（从2018年2月14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15日，直至付清之

日止）；

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同孚实业承担；

4、判决冠福股份对上述借款本息、诉讼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5、判决本案律师费由冠福股份承担。

11

（201

9）闽

0526

民初

1319

号

卢丽

卿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3日

16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判决同孚实业支付应还未还的借款本金1,000,000.00元；

2、判决同孚实业支付应付未付的借款利息74,813.70元

（从2018年4月20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15日，直至付清之日

止）；

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同孚实业承担；

4、判决冠福股份对上述借款本息、诉讼费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5、判决本案律师费由冠福股份承担。

12

（201

9）闽

0526

民初

1360

号

王莉

莉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3日9

时00

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期内

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8.60%自2018年4月20日计算至2019年4月19日为人民币8,

6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冠福股份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1,500.00元、差旅费1,660元、

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原告

有权直接向该应收账款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福建冠福实业

有限公司等） 收取应由其向同孚实业支付之账款或者以拍

卖、变卖或其他方式处置该应收账款之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本

案债权；

5、 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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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闽

0526

民初

1369

号

刘小

娟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3日

10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200,000.00元，期内

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2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7.50%自2018年3月31日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为人民币7,

479.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币2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50%自2018年9月31日计算至实际付

款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2日为7,068.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3,000.00元、差旅费1,660元、公证费、调

查费用等）；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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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闽

0526

民初

1706

号

张菊

芬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7日

16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 被告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

000,000.00元、 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41,500.00元以及自逾

期支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15

（201

9）闽

0526

民初

1708

号

马林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7日

15时

3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 被告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

000,000.00元、 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41,500.00元以及自逾

期支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被告冠福股份对被告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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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闽

0526

民初

1926

号

刘兵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7日9

时00

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债务本金1,2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支付认购期内的利息50,209.31元及

2018年11月1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截止2019年4

月15日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利息计算，暂计40,385.75元，本

息暂计1,290,595.06元）；

3、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 判令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连带偿还本案律师费73,

623.80元；

5、诉讼费用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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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闽

0526

民初

1929

号

李志

刚

同 孚

实业、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月

27日

10时

00分

德化县

人民法

院第六

法庭

1、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债务本金65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支付认购期内的利息19,471.51元及

2018年7月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 （截止2019年4

月15日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利息计算，暂计34,148.08元，本

息暂计703,619.59元）；

3、 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 判令同孚实业、 冠福股份连带偿还本案律师费44,

217.18元；

5、诉讼费用由同孚实业、冠福股份承担。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ST

冠福 公告编号：

2019-186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

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丙方” ）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

业” 、“乙方” ）发行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其

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的情形，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目前，关于私募债案件判

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只有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签发的（2019）闽0526民初582号、（2018）闽

0526民初4134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和上海仲裁委员会签发的（2019）沪仲案字第0158

号案件的《裁决书》。 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

相关债权人（以下简称“债权人” ）及其他相关方经友好协商，各方已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现将2019年7月16日～31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购买了乙方在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发行的金融产品，现乙方到期

未能兑付该金融产品。基于乙方目前暂无力兑付甲方购买的该产品对应款项，乙方请求丙方代为支付。经

乙、丙、丁三方核实，债权人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乙方发行私募债范畴。 各方同意由丙方代乙方支付购买

产品对应的款项。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30日前（含该日，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由丙方代乙方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约

定款项。债权人名称以及和解协议中的第1条款“未兑付的债券本金、利息” 、第2条款“和解后应付金额”

主要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债权人

债券产品/

金融产品

未兑付金额（元）

和解后应付金额

（元）

本金 利息 合计

1 白亦玄 同孚1号文化债权产品 700,000.00 61,600.00 761,600.00 533,120.00

2 曹二敏 侨金所—同孚定融产品 150,000.00 5,671.00 155,671.00 108,969.86

3 陈静 侨金所—同孚定融产品 1,000,000.00 41,841.10 1,041,841.10 729,288.70

4 陈晓春

青岛资产—同孚资产收益

权产品

330,000.00 28,380.00 358,380.00

554,964.00

2018年-侨金所同孚定

融产品

400,000.00 34,400.00 434,400.00

5 邓丽梅

同孚实业2018年资产支持

计划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6 邓胜霞

同孚2号文化债产品 150,000.00 5,671.23 155,671.23

217,918.15

同孚2018资产支持产品 150,000.00 5,640.41 155,640.41

7 费安娜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450,000.00 0.00 450,000.00 315,000.00

8 冯晨

同孚2018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500,000.00 46,000.00 546,000.00 382,200.00

9 何遇嘉

2018年—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280,000.00 115,200.00 1,395,200.00 976,640.00

10 洪蓉生

同孚2017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500,000.00 20,920.55 520,920.55 364,644.38

11 李顺顺

2017年同孚2号文化债权

产品

130,000.00 4,915.07 134,915.07 94,440.50

12 李素琴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700,000.00 64,400.00 764,400.00 535,080.00

13 李雯香

2017年同孚2号文化债权

产品

100,000.00 8,600.00 108,600.00 76,020.00

14 刘宝华

同孚2018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1,000,000.00 96,000.00 1,096,000.00 767,200.00

15 刘彪彪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1,000,000.00 96,000.00 1,096,000.00 767,200.00

16 刘翔

同孚2018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210,000.00 18,900.00 228,900.00 160,230.00

17 刘昭

同孚2017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500,000.00 20,164.38 520,164.38 364,115.07

18 龙凌 “侨金同享” “文金同享” 400,000.00 19,921.92. 419,921.92 293,945.34

19 卢丽卿 侨金所—同孚定融产品

2,000,000.00 83,227.40 2,083,227.40

2,187,388.77

1,000,000.00 41,613.70 1,041,613.70

20 墨启贤 侨金所—同孚定融产品 1,000,000.00 41,841.10 1,041,841.10 729,288.70

21 邱婷

2018年—侨金所同孚定融

一期产品

5,000,000.00 525,000.00 5,525,000.00 3,867,500.00

22 戎维麟 侨金所—同孚定融产品 200,000.00 7,520.50 207,520.50 145,264.38

23 史晓明

同孚2017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500,000.00 20,920.55 520,920.55

728,529.32

500,000.00 19,835.62 519,835.62

24 苏西香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60,000.00 5,160.00 65,160.00 45,612.00

25 孙雪梅 同孚2号文化债权产品 500,000.00 46,000.00 546,000.00 382,200.00

26 王雅丽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200,000.00 17,200.00 217,200.00 152,040.00

27 王燕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28 吴安绮 同孚1号文化债产品 120,000.00 10,800.00 130,800.00 91,560.00

29 吴斌

2017年同孚2号文化债权

产品

200,000.00 18,000.00 218,000.00 152,600.00

30 徐建华

同孚2号文化债文金同享

产品

250,000.00 9,400.68 259,400.68 181,580.48

31 徐元春 同孚2号文化债产品 1,000,000.00 41,841.10 1,041,841.10 729,288.77

32 许贺瑞

2018年—侨金所同孚定融

产品

100,000.00 9,000.00 109,000.00 76,300.00

33 许雯莺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200,000.00 18,000.00 218,000.00 152,600.00

34 袁正英

同孚2017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100,000.00 3,780.82 103,780.82 72,646.58

35 张行军

同孚2018定向债务融资产

品

700,000.00 64,400.00 764,400.00 535,080.00

36 张全

同孚实业2018年资产支持

计划三号产品

100,000.00 1,638.35 101,638.35 71,146.85

37 张晓燕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2,100,000.00 201,600.00 2,301,600.00 1,611,120.00

38 张云

同孚实业2018年资产支持

计划三号产品

100,000.00 1,638.35 101,638.35 71,146.85

39 赵荣根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500,000.00 44,000.00 544,000.00 380,800.00

40 周荣富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710,000.00 62,480.00 772,480.00 540,736.00

41 朱守荣 同孚2018资产计划产品 110,000.00 4,158.90 114,158.90 79,911.23

42 祝学林

2017年同孚1号文化债权

产品

1,000,000.00 90,000.00 1,090,000.00 763,000.00

43 宫凤美

同孚实业2018年资产支持

计划产品

1,000,000.00 43,353.00 1,043,353.00

1,531,709.90

同孚实业2017年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产品

500,000.00 19,836.00 519,836.00

同孚实业2018年资产支

持计划产品

600,000.00 24,968.00 624,968.00

3、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支付了第二条款项的，视为乙方已经向债权人支付了该产品的全

部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人与乙方、丙方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债权人不得再就该

产品向乙方、丙方和丁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任何款项（包括兑付期外的利

息、违约金等）。 对于丙方代替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无论丙方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全部予

以确认并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丙方偿还本息，丙方可在任何时候向乙方追偿该本息。

4、债权人确认：债权人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外，债权人没有向乙方购买通过

丁方发行的其他任何产品，乙方不存在其他应向债权人兑付的产品，债权人无权向乙方或丙方及丁方主

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 债权人收到本和解协议的还款项之时所持有的 《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

《担保函》（如有）等文书同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效力，并在还款当日交付丙方。

5、乙方确认：乙方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和解协议约定的产品外，乙方不存在其他应向债权人兑

付的产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乙方在丙方代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之日起就有

义务向丙方偿还全部代付款项及利息，丙方有权追偿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6、丁方负责确认债权人通过丁方购买的乙方产品数量、金额、期限、利率，并对本协议所有数据负责。

本次调解后债权人与乙方再无任何通过丁方购买的任何产品。

7、债权人必须确认本协议调解事项是否提起法律诉讼。 若本协议涉及的产品已经提起诉讼的，对于

涉及的诉讼费（受理费及保全费、执行费）、担保函的费用、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

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与乙丙丁四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以本协议内容为基础向法院申请调

解，由法院根据本协议内容出具《民事调解书》，丙方有权依据《民事调解书》直接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

部款项。 若法院不同意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撤诉，各方按照本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

行。 若债权人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不能完成撤诉并向丙方出具法院撤诉裁定书的，则丙方按本协议第

二条约定向债权人付款的日期相应顺延，本协议继续有效。

若本协议涉及的产品未提起诉讼的，各方按照本和解协议约定内容执行，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

内容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

担，若债权人故意隐瞒诉讼或产品信息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如丙方原因未能在本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代付款项义务，则本和解协议失效，债权人仍然可

以按照原产品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的约定主张权利。

8、签署本和解协议时，债权人将《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转账凭证等文件原件交付给债权人代

理律师，在丙方付清款当日内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将前述原件交付给丙方，否则，丙方有权要求

债权人按每日1,000.00元标准计收违约金。 前述所有材料复印件作为本协议附件由债权人、乙、丙、丁四

方在签订本和解协议时共同签字确认。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但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

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对控股股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

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 本次签署和解协议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

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且乙方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未偿还情形，公司存在因为

其提供担保而需代偿债务的风险，若公司因为其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

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

利益。

3、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白亦玄（本金70万元）；

2、《和解协议》-曹二敏（本金15万元）；

3、《和解协议》-陈静（本金100万元）；

4、《和解协议》-陈晓春（两笔：本金33万元+40万元）；

5、《和解协议》-邓丽梅（本金10万元）；

6、《和解协议》-邓胜霞（两笔：本金15万元+15万元）；

7、《和解协议》-费安娜（本金45万元）；

8、《和解协议》-冯晨（本金50万元）；

9、《和解协议》-何遇嘉（本金128万元）；

10、《和解协议》-洪蓉生（本金50万元）；

11、《和解协议》-李顺顺（本金13万元）；

12、《和解协议》-李素琴（本金70万元）；

13、《和解协议》-李雯香（本金10万元）；

14、《和解协议》-刘宝华（本金100万元）；

15、《和解协议》-刘彪彪（本金100万元）

16、《和解协议》-刘翔（本金21万元）；

17、《和解协议》-刘昭（本金50万元）；

18、《和解协议》-龙凌（本金40万元）；

19、《和解协议》-卢丽卿（两笔：本金200万元+100万元）；

20、《和解协议》-墨启贤（本金100万元）；

21、《和解协议》-邱婷（本金500万元）；

22、《和解协议》-戎维麟（本金20万元）；

23、《和解协议》-史晓明（两笔：本金50万元+50万元）；

24、《和解协议》-苏西香（本金6万元）；

25、《和解协议》-孙雪梅（本金50万元）；

26、《和解协议》-王雅丽（本金20万元）；

27、《和解协议》-王燕（本金10万元）；

28、《和解协议》-吴安绮（本金12万元）；

29、《和解协议》-吴斌（本金20万元）；

30、《和解协议》-徐建华（本金25万元）；

31、《和解协议》-徐元春（本金100万元）；

32、《和解协议》-许贺瑞（本金10万元）；

33、《和解协议》-许雯莺（本金20万元）；

34、《和解协议》-袁正英（本金10万元）；

35、《和解协议》-张行军（本金70万元）；

36、《和解协议》-张全（本金10万元）；

37、《和解协议》-张晓燕（本金210万元）；

38、《和解协议》-张云（本金10万元）；

39、《和解协议》赵荣根（本金50万元）；

40、《和解协议》-周荣富（本金71万元）；

41、《和解协议》-朱守荣（本金11万元）；

42、《和解协议》-祝学林（本金100万元）；

43、《和解协议》-宫凤美（三笔：本金100万元+50万元+60万元）。

特此公告。

冠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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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

司私募债项目

出现到期未兑付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发

行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其所发行的私募债

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的情形，同时，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2019年7月31日，同孚实业私募债情况

根据同孚实业提供的《关于私募债到期未兑付的情况说明》，截止2019年7月31日，同孚实业所发行

的私募债余额暨公司为其担保的实际余额（本金）为418,138,471.92元，且已全部到期。

上述私募债相关数据系同孚实业所提供，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

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逾期且未兑付的私募债涉及的兑付方与投资人仍在积极沟通解决方案，公

司已收到部分投资人因私募债逾期未兑付而向有关法院提起诉讼的相关法律文书，虽相关案件均尚未作

出最终生效判决，但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在2018年度已对公司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

目计提了预计负债。目前，其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在收到有关法院发来的法律

文书后，已积极与律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有关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进展情况、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

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的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8

月1日、2018年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2日、11月9日、11月10日、11月16日、11月26日、11月27日、12月

1日、12月6日、12月13日、12月14日、12月18日、2019年1月3日、1月14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4日、1

月26日、1月30日、2月1日、2月19日、2月28日、3月5日、3月9日、3月20日、3月29日、4月4日、4月9日、4月16

日、4月18日、4月23日、4月24日、5月6日、5月7日、5月16日、6月1日、6月6日、6月15日、6月18日、6月20日、

6月27日、7月2日2016年4月19日、8月1日、2018年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2日、11月9日、11月10日、11

月16日、11月26日、11月27日、12月1日、12月6日、12月13日、12月14日、12月18日、2019年1月3日、1月14

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4日、1月26日、1月30日、2月1日、2月19日、2月28日、3月5日、3月9日、3月20

日、3月29日、4月4日、4月9日、4月16日、4月18日、4月23日、4月24日、5月6日、5月7日、5月16日、6月1日、6

月6日、6月15日、6月18日、6月20日、6月27日、7月2日、7月11日、7月16日、7月17日、7月24日、8月1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

关联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8）、《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

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7）、《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43、

2018-188、2018-215、2018-226、2019-001、2019-022、2019-048、2019-053、2019-067、2019-076、

2019-080、2019-096、2019-117、2019-131、2019-146、2019-158、2019-169、2019-177）、《关于收

到（2018）闽0526民初3826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5）、《关于收到

（2018） 闽0526民初4043号案件 〈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0）、《关于收到

（2018） 闽0526民初4134号案件 〈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1）、《关于收到

（2018）闽0526民初4044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4）、《关于收到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通知〉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0）、《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

4138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7）、《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43

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8）、《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045号案

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0）、《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37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1）、《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42号案件〈传票〉及

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2）、《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40号案件〈传票〉及法律

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9）、《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41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10）、《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32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222）、《关于收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通知〉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224）、《关于收到（2019）沪0101民初1083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6）、《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2019-024、2019-037、2019-041、2019-046、2019-066）、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1、2019-150、2019-166、2019-175、2019-180、2019-184）、《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

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8、2019-083、2019-088、2019-097、2019-102、2019-103、2019-122、2019-129、2019-155、

2019-160、2019-165、2019-185）、《关于收到（2019）闽0526民初582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32）、《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权人张秀华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70）、《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79、2019-186）、《关于收到（2019）闽0526民初2227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182）、《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事判

决书〉〈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83）。

四、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且被担保方同孚实业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未偿还情形，公

司存在因为其提供担保而需代偿债务的风险。 若公司因为其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

将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

和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以上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

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

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

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

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

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

募债产品。 公司有待进行核实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全部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范畴。

3、鉴于截止2019年7月31日，同孚实业所发行的私募债余额暨公司为其担保的实际余额（本金）为

418,138,471.92元已全部到期， 有关同孚实业私募债的相关情况敬请关注其后续披露的诉讼、 判决/裁

定、和解等情况的公告。

六、备查文件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关于私募债项目到期未兑付的情况说明》（截至2019年7月31日）。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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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2018年11月23

日）和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12月1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

案》。 2018年12月25日，公司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89），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回

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共计12,831,92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7689%， 最高成交价为12.7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9.40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134,542,

525.8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事项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1、公司回购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的敏感期：（1）上

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其他情形。

2、自首次回购日（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内累计最大回购

股份数量3,137,327股（2018年12月25日至2019年1月2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8

年12月25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和46,518,700股的25%，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八条关于回购股份数量的相关规定。

3、公司回购股份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

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结合市场情况及资金

安排情况继续实施回购计划。 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